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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具 带 强 调 事 项 段 的 无 保 留 意 见 涉 及 事

项 影 响 已 消 除 的 审 核 报 告

大华核字【2026】0011005548 号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豆神教育）编制的《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一、董事会的责任

豆神教育董事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编制《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豆神教育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豆神教育董事会编制

的《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

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

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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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

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豆神教育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豆神教育 2024 年度审计报告

中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豆神教育2024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

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无关。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项目合伙人） 敖都吉雅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思远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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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

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致同审字（2025）第 110A020957 号）。本公司现就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消除说明如下：

一、2024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所涉及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所 述，豆神教育

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告知书》。截至报告日，中国

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尚在进行中。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关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消除的说明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告知书》。基于《立

案告知书》，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4 号，2025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11 号。

在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的立案调查过程中，公司全力配合调查工作，同时积极开展了自

查，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于 2024 年 8 月 16 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后续公司持续地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诉讼仲裁事项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针对本次立案所涉的诉讼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后续公司持续地组织了公司董高和法

务部、财务部、证券部等相关人员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确保董高及相关人员充分理解诉讼仲裁等重大事项的披露标准和法规要求，严格

的按照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应当及时披露及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履行了












		2026-04-29T22:01:17+0800
	yyzw


		2026-04-29T22:01:17+0800
	yyzw


		2026-04-29T22:01:18+0800
	yyzw


		2026-04-29T22:09:25+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22:09:25+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22:09:25+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22:09:25+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22:09:25+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22:09:25+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22:09:25+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22:09:25+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22:09:25+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29T22:09:25+0800
	Report Coding.




